
    

股票代码：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21-015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无不利影响，对关

联方不存在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秋航空”）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

议案》，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春旅”）及其控股

子公司、北京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春旅”）、上海春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春秋投资”）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合称“春秋旅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正华、张秀智、杨素英、王煜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

该议案的意见，并于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0 年与关联方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国

旅”）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万元）（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 

实际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

履行金额（万元） 

春秋国旅及其控

股子公司 
包机包座 85,000.00  30,271.33 

春秋国旅及其控

股子公司 

机票代理销售及相

关业务之代理费 
100.00  64.49 

春秋国旅及其控

股子公司 
房屋租赁 2.40  2.40 

合计 85,102.40 30,338.22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与关联方春秋国

旅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85,102.40 万元。实际 2020 年与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履行金额为 30,338.22万元，占公司 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 1,418,087.60万元的 2.14%，

占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 937,291.81 万元的 3.24%。 

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金额比预计减少 64.35%，主要因为 2020 年度受疫情影响，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包机包座和机票代理销售及相关业务较历史同期大幅减少，疫情持续时间以

及对业务的影响水平超出原先预计。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从 2020 年初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旅游业从年初的全面停滞到下半年逐步复

苏，但各地不时出现的零星疫情使国内旅游业尤其是组团游尚未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另

一方面，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和持续超出预期，各国均采取严格的出入境限制，除了少量回

国和赴任人员的刚性需求外，国际旅客需求几乎消失，全面恢复到正常运营水平仍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对公司与关联方的包机包座和机票代理销售及相关业务造成较大影响。2021

年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效果显著，加之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快速提高，预计今年国内

市场将实现较大程度恢复，国际市场也有望逐步进入复苏通道。根据历史以及未来与关联

方开展包机包座以及机票代理销售业务的实际以及预计情况，结合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的经营战略、供需关系以及业务增长规模综合考虑，本次预计公司与关联方春秋旅游之间

日常关联交易项目及金额如下： 



    

关联

方 

关联交易项

目 

预计 2021

年度金额

（万元） 

预计 2022 年 1-

5 月（2021 年度

股东大会前）

金额(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一季度

与关联方发

生的交易金

额(万元) 

2020年与春秋

国旅及其控股

子公司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春秋

旅游 

包机包座 60,000.00 18,000.00 94.00 6,434.21 30,271.33 93.93 

机票代理销

售及相关业

务之代理费 

50.00 15.00 4.00 2.94 64.49 3.95 

合计 60,050.00 18,015.00 — 6,437.15 30,335.82 — 

本次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算期间为 2021 年全年，以及截止到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前的 2022 年 1-5 月（预计）。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比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30,335.82 万元增长 97.95%，2022 年 1-5 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比上年同期

实际发生金额 14,238.38 万元增长 26.52%。 

如果 2021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国内国际业务恢复速度超出

预期，则公司将继续按照国内、国际经营并重的策略，考虑市场供需关系，对于纯旅游航

线以及新开航线初期由春秋旅游采用包机或包座方式铺舱，有效保证航线的揽客与盈利能

力。同时春秋旅游亦可凭借线上及线下强大的分销能力、产品设计能力以及在目的地的资

源，通过与公司的包机包座和机票销售代理及相关业务合作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获得良好

收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介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春秋国旅的子公司：上海春旅及其子公司、北京春旅、

春秋投资及其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春旅基本情况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萍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82 年 2 月 22 日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摄影；销售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箱包、文化用品、食用农产品，票务代理，订房

服务，等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春秋国旅持有上海春旅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春旅的资产总额为 48,548.43 万元，净

资产为 13,225.95万元，2020年 1至 12月实现营业收入 55,699.11万元，净利润-4,797.94万

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上海春旅单体公司数据）。 

与公司存在包机包座、机票代理销售等关联业务的上海春旅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下属子

公司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子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绵阳沪春秋旅行

社有限公司 

2004年 10

月 8日 
50 

国内游、入境游、出境游、

票务代理 
212.32  193.42  407.98  -13.26 

2 
福建春之旅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2年 6

月 14日 
1000 

国内游、入境游、出境游、

票务代理 
81.89  -1,679.87 679.40  -59.46  

3 
沈阳沪春秋旅行

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1年 8

月 31日 
150 

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航空意

外保险代理；包机服务 

169.79  -297.73  2,323.94  -527.90  

4 
青岛沪春秋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3年 11

月 4日 
150 

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

务、入境旅游业务 
81.28  -1,058.18  249.51  -54.30  

5 
广东春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01年 9

月 27日 
100 

境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经营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酒店住宿

服务（旅业） 

1,205.10  854.58  3,638.75  -174.43  

6 

昆明春秋假日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2004年 7

月 26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出入境旅游

业务；机票销售代理；承办

会议展览活动 

86.32  -119.18  197.90  -55.77  

7 
珠海春秋旅行社

有限公司 

2007年 11

月 19日 
50 

境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代订机票;出境旅游业

务 

93.42  -44.34  55.24  -63.90  

8 

哈尔滨北国春秋

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 

2002年 1

月 9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航空机

票销售代理 

85.32  -1,294.93  638.40  -186.65  

9 
乌鲁木齐沪春秋

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9年 6

月 23日 
30 

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票务代理，会展服务 
69.77  -174.14  1.96  -53.02  



    

10 南京春秋旅行社 
1995年 6

月 22日 
50 

国内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航空意外伤害保险兼业代

理；会务服务；票务代理 

91.53  -409.31  392.98  -7.34  

11 郑州春秋旅行社 
1995年 6

月 1日 
30 

入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票务代

理 

280.62  245.01  1,400.95  9.24  

12 
贵州春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1996年 5

月 16日 
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177.07  -1,134.08  355.84  -59.42  

13 
重庆春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1995年 6

月 20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

务；入境旅游业务 
594.64  298.08  1,394.71  -196.16  

14 
天津市春秋旅行

社 

1995年 7

月 14日 
30 

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票务

代理 
29.34  -93.05  177.26  -59.48  

15 
河北春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11年 9

月 30日 
300 

入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代售春

秋航空机票业务 

726.96  501.22  3,110.80  -265.43  

16 
成都春秋旅行社

有限公司 

1996年 1

月 22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票务代

理 

567.72  325.06  2,988.61  208.37  

17 
甘肃沪春秋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年 3

月 28日 
150 

出境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国内旅游业务 
366.16  50.38  1,615.42  -121.60  

18 
内蒙古春之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11年 5

月 6日 
30 

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 
397.63  173.83  891.79  -139.34  

19 
长沙沪春秋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5年 12

月 14日 
150 

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旅客票

务代理 

93.27  -435.41  441.88  -14.42  

20 
陕西上海春秋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05年 4

月 28日 
60 

入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航空票

务代理 

356.73  121.63  2,745.20  1.39  

21 
汕头市春之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11年 3

月 25日 
150 

入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 
459.45  338.18  1,517.31  2.77  

22 
武汉沪春秋旅行

社有限公司 

2002年 1

月 16日 
50 

入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机票代

理等 

134.16  123.01  532.75  -139.97  

23 
南昌春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01年 12

月 7日 
50 

出境旅游经营服务；入境旅

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订

房、订票、机票代理 

43.31  -325.33  316.47  -36.03  

24 
太原春秋旅行社

有限公司 

1993年 3

月 30日 
37 

旅行社业务；春秋航空机票

销售代理业务 
53.33  -283.88  174.82  -98.74  

25 
宁夏沪春秋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年 4

月 7日 
150 

国内国际旅游业务、出入境

旅游业务、机票代理业务 
101.51  -1,333.37  196.97  -68.33  

26 

深圳市沪春秋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2013年 11

月 8日 
30 

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票务代

理 

195.19  157.03  221.56  -24.49  

27 
福州春之旅旅行

社有限公司 

2000年 7

月 19日 
150 

国内游业务、入境游业务、

出境游业务、航空票务代理 
33.98  -13.67  452.50  -83.85  



    

28 
浙江春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1996年 3

月 13日 
1000 

国内旅游业务、出入境旅游

业务；代理意外伤害保险、

航空意外伤害保险等 

1,014.11  532.26  1,249.21  18.23  

29 
长春沪春秋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4年 6

月 12日 
30 

国内旅游服务；入境旅游服

务；会务服务；票务代理；

机票销售 

3.80  -17.20  -    0.38  

30 
大连春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12年 9

月 11日 
150 

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 
102.42  -121.67  614.80  -88.35  

31 
烟台春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02 年 2

月 26 
50 

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

务和入境旅游业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 

158.89  -160.52  154.96  -45.70  

32 

济南春秋假日国

际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 

2004年 7

月 29日 
50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

划；出境旅游业务、境内旅

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 

32.39  -532.02  191.67  -72.55  

33 
上海华苑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2012年 5

月 3日 
150 日用品零售、食品经营 435.92  381.28  175.21  28.18  

上述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截止 2020 年末的未经审计数。 

2、北京春旅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B105 室 

法定代表人：陈根章 

注册资本：3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5 年 5 月 31 日 

主要经营范围：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人力资源服务；销

售食品；航空机票销售代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等等。（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春秋国旅持有北京春旅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春旅的资产总额为 4,096.86 万元，净资

产为 1,575.17万元，2020年 1至 12月实现营业收入 6,913.64万元，净利润-469.13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3、春秋投资基本情况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73 号二层 B74 室 

法定代表人：王煜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1 日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酒店管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春秋国旅持有春秋投资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春秋投资的资产总额为 6,023.08 万元，净资

产为 2,390.05 万元，2020 年 1 至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9.45 万元，净利润-205.22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存在包机包座、机票代理销售等关联业务的春秋投资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下属子

公司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

期 
注册资本 

主营

业务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春秋国际旅行社（香

港）有限公司 

2002年 3

月 27 日 
84 万港元 

旅游

业务 
453.47  159.46         120.19  -41.84  

2 
Spring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s (Thailand) 

Ltd.  
2001 年 

600 万泰

铢 

旅游

业务 
675.95  492.53         560.21  -178.40  

3 
Korea Spring Travel Co., 

Ltd. 

2017年 3

月 25 日 

11000 万

韩币 

旅游

业务 
60.94  -147.35         142.78  -116.05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春旅、北京春旅以及春秋投资为春秋国旅的控股子公司，春秋国旅分别持有其

100%股权；同时春秋国旅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截止公告日，春秋国旅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公司 62.9%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的规定，上海春旅及

其子公司、北京春旅、春秋投资及其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春秋国旅旅行社业务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旅行社之一，多次位

列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发布的全国百强旅行社统计前两名，也是排名前三位中唯一总部



    

位于上海的旅行社。各履约关联方与公司前期发生的包机包座业务等关联交易均按双方签

订的协议履行，无违约情况。目前，各履约关联方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与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定价及/或原则如下： 

（一）包机交易定价原则 

包机业务采用“预计飞行小时可变成本加成”作为定价原则，航季内全部包机航线加

权平均包机小时费率 =包机航线加权平均预计每飞行小时的可变成本 ×（1＋X%），40% 

=< X <= 90%。 

公司根据各条航线运力安排比重、市场热门程度及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在上述区间

内确定加成比例。 

（二）包座交易定价原则 

包座业务的定价主要依据散客机票定价模式中使用的收益管理系统指导价格，并在此

基础上结合人均运输总成本确定折扣率水平。 

（三）机票代理销售及相关服务定价原则 

根据各关联方与公司订立的销售代理合同，根据平等自愿原则，约定在规定幅度范围

内按国内/国际/港澳航线、按不同舱位协商确定代理手续费率，该费率参考市场水平每月

调整一次。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一）包机业务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1、每月 10 号前结清上月航班起飞后的全额票款。 

2、所有结算规则以合同约定为准，同时包机人不得在未得到承运人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擅自扣除有异议部分款项，应按照当期承运人列出的结算单予以支付。异议部分在事后

双方协商一致后予以多退少补。 

3、包机航班的货邮收入、逾重行李费收入、退改签手续费及其他增值服务收入均归

承运人所有。 

（二）包座业务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1、每月 10 号前结清上月航班起飞后的全额票款。 

2、所有结算规则以合同约定为准，同时包座人不得在未得到承运人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擅自扣除有异议部分款项，应按照当期承运人列出的结算单予以支付。异议部分在事后

双方协商一致后予以多退少补。 

3、包座航班的货邮收入、逾重行李费收入、退改签手续费及其他增值服务收入均归

承运人所有。 

（三）机票代理销售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代理方必须按照委托方规定的机票款结算周期每周定期结算。委托方也可以根据代理

方销售业务的变化来调整结算周期，以保障资金安全。如发生代理方有 3 次以上超过委托

方规定的结算周期的，委托方市场部经协商有权暂停其代理业务。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围绕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展开，春秋旅游拥有大批稳定的旅客资源，公司

与春秋旅游发生包机包座及相关服务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原因分析如下： 

1、包机包座业务有利于航空公司迅速抢占旅游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旅游市场也随之强劲增长。尽管 2020 年以来

新冠疫情对旅游业造成很大影响，但随着国内疫情逐步稳定以及疫苗接种率的提升，旅游

市场的快速恢复与发展将使航空出行需求日益恢复。航空公司通过与旅行社开展包机包座

业务能够很好地抢占这些通常对价格敏感度高而对时间敏感度低的休闲旅游市场。公司将

这部分航线与春秋旅游合作运营，由春秋旅游设计旅游产品并包机运营，发挥春秋旅游在

旅游市场积累多年经验的优势，迅速抢占这部分休闲旅游市场，丰富航线结构，最大程度

提升这些旅游航线的盈利水平，在旅游市场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中获得一定的市场地位。 

2、包机包座业务有利于航空公司稳定经营业绩、摊薄固定成本。 

包机包座业务是航空公司除散客机票销售以外的重要销售途径。公司选择在部分典型

旅游航线中引入包机包座业务，能保持旅游、商务航线的适度比例，减少航空公司单独经

营旅游航线的收益季节性波动风险。包机航线航班通常分布在延长时段（8 点前或 21 点后

起飞），从而提高航空公司飞机平均日利用小时数，摊薄固定成本，增加收益，实现对公

司盈利的贡献。 



    

3、春秋旅游是公司开展包机包座业务合作方的合理选择。 

春秋旅游作为全国最大的旅行社之一，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逐步通过包机方式

推动旅游业务的增长和发展，是国内从事旅游包机的主要旅行社之一，拥有丰富的包机运

营经验。雄厚的实力背景、优秀的包机业务能力以及广泛的销售网络使其成为公司开展包

机包座业务的重要选择。 

综上，公司与春秋旅游开展包机包座关联交易是公司运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

业务往来，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和降低成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

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市场化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

展，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没有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